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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例

撥用範圍

海淡廠房、管理
中心及機電設備
機房

原水池、緩衝池、
放流池、滯洪池
及清水池

保育區

緩衝綠帶

備註：

1.本案廠區之保育區、滯洪池、緩衝綠帶等均按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」規定之原則規劃

配置。

2.為維持基地自然淨化空氣、涵養水源、平衡生態之功能，依前述規範於基地內劃設必要之保育區，

其面積不得小於扣除不可開發區面積後之剩餘基地面積之30%。

3.本案開發許可進行至規劃測設階段，目前僅具初步概要配置，加繪建物樓層及面積，確有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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